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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在我们收到达利国际派出的律师所发出的信件及通知后，也明确的通知了达利国际，作为大股东，要尽快的，按中国大陆的法律框架，采取法律行动，以保障自己的权利。但到目前为止，我们没有得到回复。同时我们也明确到告诉达利国际的律师行，希望它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中到有关规定，对我们发出到律师函件，通过司法部认定的律师，通过转递的形式发给我们，但到目前为止，我们也没收到。

       至于呢，达利国际反应的几个证言和证据呢，我们也非常认真的，负责的进行了核实：这里呢，我有必要介绍一下工商银行的管理架构。我们工商银行的总行在北京，这是总部，在上海呢，它有分行，就是第二层机构。在上海分行下面呢，有相应的支行，叫一级支行，一级支行下面具体的营业网点，叫二级支行。从上海地区我们的业务模式来看呢，只有二级支行是办理业务的，而一级支行我们不具体办理业务，属于是管理机构。所以上海梁富的开户行就是中国工商银行上海新天地支行，是属于卢湾支行管辖的，我们是新天地支行的上级管理行，梁富的所有业务手续在新天地支行办理。他们有关的证言里面提到的xuwei,xiaobao,确实是我们工商银行的员工。xuwei是我们卢湾支行的副行长，xiaobao是我们卢湾支行的公司业务的员工，xuwei副行长分管的也是公司业务。开户结算业务不是他负责，是我（金副行长）负责。这个，达利国际集团，他们的相关人员，通过不同的途径，以熟人的方式，曾经确实联系过xuwei副行长和xiaobao，但是和他们没有见过面，他们原来是不认识的。他们（达利国际相关人员和xuwei，xiaobao）的这个联系，纯粹是咨询业务的方式，咨询我们（工商银行）有关的业务规定和细节。我们（工商银行）也不可能将我们的相关客户的信息透露给第三方，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！更不可能通知他（达利国际），说上海梁富在8月25/26日，企图划转1000万，不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。我还亲自和xuwei副行长以及xiaobao都口头确认过。他们（达利国际）其实存在三个问题：第一个，事情根本就没有发生，他干嘛去编这个话呢？梁董如果曾经划过，那么他们（xuwei，xiaobao）还有可能去说，但事情根本没有发生，他们（xuwei,xiaobao)怎么可能去说？第二个，即使这个行为（企图划转1000万）发生过，我们也不可能告诉达利国际。第三个，他们（xuwei,xiaobao)确实也没告诉过达利国际！至于他们之间但电话联系沟通，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们，我口头确认过，他们曾经有过电话联系，业务上进行沟通，但他们之间不熟悉，不认识，更不存在在双方股东纠纷当中，将任何证言证词来提供给对方（达利国际）。没有！绝对没有！就算是香港律师来这里问xuwei，得到但答案也是一样的！对于达利国际，这个股东方呢，他们的这种行为，是非常不妥当的！他通过第三方，这个熟人的方式，来了解相关的业务，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，把一些只言片语那过去作为证言证词，我们是不认可，不接受的！更不代表工商银行！

      最新收到的梁董发给我的邮件当中得知关于huoqin的所谓的证言和证据，我们也非常认真负责的进行来确认。huoqing确有其人，是我们工商银行上海分行第二营业部的，跟我们的开户行没有任何关系，仅属于兄弟行，就如同你们温斯顿事务所和上海金茂律师事务所这样的关系，仅仅是律师事务所而已。她对我们整个事情对经过，具体细节完全不知情。达利国际的这位xxx，huoqin说她不认识，没见过。他是以向这个huoqin咨询业务，可能要去她那里开户这样的名义，来了解相关的业务手续。我亲自和huoqin做了沟通，她表了几个态：第一个，她对整个业务是不知情的，不了解所有的业务过程。她对他提出对业务咨询，仅供参考，具体对业务对执行，是以具体对经办部门为准，谁受理，谁负责，谁说了算。第三个，她从来没有提供证人，证言，证词，她也不知情，不了解，她不认可那些所谓的证言，证词。这是我亲自打电话确认的。确实发过邮件，她也反复去确认了邮件，她在邮件当中讲到了，资本金账户是按中国大陆及上海外汇管理部门的要求，它留的财务专用章是要加“资本金”这样的字样的。当时上海梁富在第一次来在申请开户的时候，是没有带这个章的，他们是带的是基本账户的财务章，是不符合要求的，我们没有受理。他们第二次是提供来符合要求的财务专用章，我们才受理的。huoqin她没有说不需要这样的财务专用章也可以办理。她作为一个业务咨询人员，她的回答是按规定的怎么怎么样，是不能作为执行的依据的，更不能作为证据的，他们将这些只言片语，断章取义！我们是不认可的！这就是对于梁董的一些提问，我行做出的回复，而且对于这些回复，我是负责任的，我不是针对律师事务所，我是针对我们的客户梁董提出的问题，进行的解答。

       你们公司内部，对这些当时开户时留的印鉴到底是谁的，是留张三还是留李四，还是留两人还是三人，都是你们公司内部的问题，当中什么原因，我不做判断和分析，我只拿到我最后确认有效的东西，是什么，我就办什么，我是掌握这个原则的。你现在说当初办理留下的资料，这个不是你股东的真是意愿表达，我不管，反正我的规章制度，没有要求我，要做进一步的确认，对不对，你一个公司有好几个股东，我不可能满世界去问你们是否都确认这些提交都资料。现在法人梁马利提出“我所有手续都是按中国人民银行的办理规章严格执行的，并且盖了公司公章”，我就认可。因为在上海的工商管理局注册的法人代表是梁马利，我就认她是梁富负责人。如果香港大股东说，梁不是法人，你为什么不来上海马上更改呢，你走正常手续呀，你发很多的律师信，有什么用，所有我认为他们的这个做法是不妥的。

        资本金账户，中国大陆地区，我们对外汇是管制的，非常的严格！没有完全的放开的！它的资本金账户，基本金账户的使用是完全不一样的，资本金账户不是你想用就能用的。根据外汇管理局的规定，你只能按需使用，你必须提交交易对方等明细，大额等还要提供相关的合同，发票等证明，不是你想付就能付的，很严格的手续。到目前为止，梁富都没有支付过大额都款项。五百万都不到，一千万纯粹瞎扯，完全站不住脚。一个是它完全没有支付一千万的款项，第二个，它即使付了一千万，我们也不可能告诉任何人！更何况梁董根本就没付过！

      （林晨晨给副金行长梁富的资本金账户交易明细）我告诉你，8月26号，梁富从资本金账户里，以备用金的名义，支付给基本金账户30万元，因为资本金需要使用，必须先转到基本金账户当中。账户（基本金）里有30万是有收入明细的。它（基本金账户）8月26号收到30万后，对外支付了两笔货款，一笔两万四，一笔四千六。基本账户怎么付我不管，反正里面的钱基本没动过嘛。这两个明细可以给你们（律师）。资本金账户转钱出来前，需要提交相关资料，在我们审核后，才能结汇，转到基本金账户当中，它如果是大额的，如果符合相关手续，我们是可以直接支付给相关接收者的，明细都在这里，根本没有一千万都转账记录，连五百万都没有，根本没这回事。

        达利国际啊，到目前为止，我认为，他们都不尊重大陆的法律，因为我们和香港是一国两治，香港的法律不是大陆的法律，大陆的法律也不是香港的法律，香港的法律不能到大陆来执行，大陆到法律也不能到香港去执行。这个公司（梁富）的法律主体本来就在大陆，你有那么充足的时间和证据，为什么不到大陆来采取法律行动？你有足够时间，可以诉讼保全，可以提起诉讼，但到目前为止，他们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，这叫藐视大陆法律。这次都事情谁是谁非，我不做判断，但我认为达利国际完全是把简单都事情复杂话，本来是有法律约定都，你该怎么做就怎么做，你完全可以到大陆来确权，对双方权利进行确认，你也可以到法院起诉，说梁马利是违法的，这些都可以呀。而且我们每次回复他们，都明确表示，你按法律框架下采取法律手段，但我们对他们提出的要求，他们一样都没做，我们让他们将律师信拿去香港公正信件内地有效的证明拿过来，他们不拿，反而不停的发律师信给我们。

       另外他们（达利国际）还有一个做法，是我们不认可的。你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，我们工商银行有三四十万员工，你每个都去咨询，问好后都说是证词证言，你也不告知对方。你要是提前告知对方，我们在打官司，哪里需要证词证言，你愿不愿意作证，这些都是光明正大的，合理合法的，但你现在手断太不光明了，套取人家的只言片语，作为他们的证言，这个本身就是违法行为，我们的当事人都不知道，后期我打给他们，他们都很惊讶的，huoqin说“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呢！？他们只是老客户打电话问我，说咨询一个问题，可能要开户，那我当然很积极了，我肯定积极回应咯，但这根本不是对这个事情做判断啊！我什么事情都不知道，你怎么可以拿这些回答做证词？”至于xuwei和xiaobao的所谓的证词更离谱，我们都不可能跟他们说任何关于我行客户的行为，更何况他们说的事情根本就没有发生！

       我们工商银行，作为第三方，一切以法律优先，没有什么支持谁的说法，只要是合法的，我们工商银行肯定会支持和保护。上海梁富本来就是我们的客户，所有我们会维护和保护梁富的合法权益，而不是维护梁马利的合法权益。如果梁马利仍旧是梁富的法人和董事长，我们会保留对达利的法律追究权利，他们这是扰乱我们的正常的经营工作嘛！你随便乱开口，报假案，也是违法的啊！你这完全是干扰了我们的经营和判断吗？现在我们的行为，导致了梁富的经营问题，也都是因他们而起。我们也会告知达利的代表律师事务所，如果你们不能证明，你们当初发出的律师信是合法有效的，我们将保留法律追究权，你怎么能到我们这里乱说呢？讲了就要负责的啊，我今天说的话，你们全部可以记录下来，我对我说的所有话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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